
附件5
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（示范文本）

	工程名称
	

	勘察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    本人承诺在该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，并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1、不转包或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。

2、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，并对勘察质量负责。

3、提供真实准确的地质、测量、水文等勘察成果文件。

4、保证勘察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，对因勘察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。
   5、参加涉及建筑物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地基基础分部（子分部）工程、主体结构分部（子分部）工程和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，并在验收文件上签字。

6、其他承诺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

勘察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四份，勘察单位、监督机构、建设单位、城建档案各一份。




